
1111112023.11.27 星期一20232023..1111..2727 星期一星期一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27日

（2023）浙0784民初2720号
浙江帝之诺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端村）（浙江普阳包装有
限公司））；胡整洁（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铜坑村华川
路58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007063616）：
本院受理原告胡明通与被告浙江帝之诺门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
被告浙江帝之诺门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胡明通货款
8756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胡
整洁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第

一、二项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48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浙江帝之诺门业有限公
司负担，由被告胡整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780号

朱加红：本院受理原告金建龙与被告朱加红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材料。原告诉称：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33368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0
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5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16日上午9时
在高家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
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923号

董灵敏、王再星：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
5923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董灵敏、王
再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24年1月22日）。原告要求一、判

令被告董灵敏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102643.74
元(其中本金91110元，截止2023年6月7日利息
11533.74元)，及按上述本金自2023年6月8日至实际
偿还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以
月利率2%为限)；二、判令被告王再星对被告董灵敏上
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4年1月2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王倩瑜、姜祥根、范丽君、姜水、姜小琴、张倩梅、徐秋爱、毛
水菊、王小军：

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3年10月26日将应
退还给你们的剩余交房费用15299元（其中王倩瑜1416元、姜祥

根2575元、范丽君1944元、姜水2170元、姜小琴990元、张倩梅
2330元、徐秋爱1209元、毛水菊1485元、王小军1180元）提存于
我处。自即日起，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应支付你们
的上述款项已经履行。请你们携带本人身份证件、银行卡来我
处领取上述各自名下的款项。我处地址：浙江省江山市市区县
河东路9号，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祝小妹、沈悦 0570-4117608

浙江省江山市公证处 2023年11月27日

公证提存公告公证提存公告
因丽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尚学校决定自行终止办

学，丽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尚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31100MJ9919135A）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经理事会决议
拟进行终止办学。丽水市经济开发区文尚学校已于2023
年9月4日在浙江法治报发布第一次清算公告，2023年11
月1日发布第二次清算公告，2023年11月22日发布第三
次清算公告。截至2023年11月24日，自第一次清算公告
发布之日起已满四十五日，债权申报期限届满。现发布债

权申报核实结果如下：
沈晓山，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7807175.40元
截至清算结束日还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债

权人对清算组核实的债权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书面通
知之日起3日内，要求清算组进行复核。

清算组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街403号4-6层。
清算起止日期：2023年9月1日至12月22日。
联系人：谢昊廷，联系电话：13967098339，
邮箱：27633102@qq.com
丽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尚学校 2023年11月27日

债权申报核实结果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8814864856、0571-87689526。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1月27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23年9月12日，本金、利息等数据为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结果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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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名称

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金州集团
外贸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瓯海对外贸易公司

浙江立天塑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霓虹广告公司

温州市亚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苍南县大博金商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铠力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温州市特邦皮件有限公司

温州远洋眼镜有限公司

浙江瓯越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诚通物资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顺霖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金生源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瓯
染料中间体厂

温州恒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星空科技有限公司

苍南县皇朝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多科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新金针织有限公司

松尼电工有限公司

温州泰维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飞跃联合科技集团有限公

瑞安市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捷达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

中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欧丽亚制衣有限公司

瑞安市新亚汽配有限公司

浙江普金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21917582.71

104458106.57

116016944.77

41100000.00

10484934.54

48964641.71

16850859.37

14716814.97

4900000.00

4736533.00

3663325.24

8429000.00

4654916.58

7931277.86

9999917.47

4135261.55

18615905.28

9258097.22

6600352.13

1033557.09

7061747.35

19539764.03

9407566.35

36548931.25

6189785.67

33128502.14

9585111.86

27967065.80

14923332.61

35459997.51

30892641.20

11322009.22

7875986.48

10778457.15

19760207.21

738909133.89

利息

17181205.84

73149267.37

85087729.45

10394200.34

7906768.74

857817.08

5413387.22

8345337.82

2851645.87

4431354.87

7159012.29

1561241.94

2225744.35

4224330.84

4360687.76

2848850.22

10632016.98

230955.44

1536136.86

6993974.92

2571388.62

1043860.75

1257447.94

1577326.26

3829829.92

32963882.24

5954042.25

16802231.79

14332589.36

22533293.00

24821387.98

2783372.38

729232.20

2919906.50

2104076.60

393615533.99

利息基准日

2022/10/15

2022/10/15

2022/10/15

2020/3/20

2022/12/28

2022/10/15

2017/9/30

2018/6/30

2018/6/30

2018/6/30

2023/7/31

2018/6/30

2018/6/30

2018/6/30

2018/6/30

2023/7/31

2023/7/31

2017/8/31

2018/6/30

2023/7/31

2023/7/31

2013/7/21

2015/8/20

2015/5/5

2022/8/15

2018/1/31

2018/1/31

2018/1/31

2018/1/31

2018/1/31

2018/1/31

2015/8/20

2013/6/30

2015/5/5

2013/7/21

代垫费用

720.00

300.00

300.00

43290.00

0.00

0.00

0.00

0.00

24050.00

840.00

147100.00

0.00

630.00

750.00

6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

0.00

0.00

0.00

218930.00

保证人

由嘉兴金州聚合材料有限公司、郑永强、孙美招、谢赛锋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嘉兴金州聚合材料有限公司、郑永强、孙美招、谢赛锋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嘉兴金州聚合材料有限公司、郑永强、孙美招、谢赛锋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温州华阳塑业有限公司、立天集团有限公司、杨学寿、吴美丽分别在合同约
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徐建康、李麟光、温州瑞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东瓯卷帘制造公
司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温州市森泰石化有限公司、林永森、林挺、
林克、姜丽秋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浙江互喜鹤服饰有限公司、江颖、徐焕武、温州市大和电镀材料经营部、南
通金兰数码打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温州中
铁能源有限公司、李孟宗、李正西、董绍足、朱建义、李敏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曾邦阔、阮春道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叶子建、徐清娒、陈中妹、浙江凯达光学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由浙江顺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郭秀峰、叶金如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
保证责任
由温州恒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温州华创物资有限公司、金长勇、金顺发、娄
斐、许众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潘秀仁、金选爱、潘秀慈、潘利芬在合同约定
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江苏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南京银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陈银林、陈银
全、浙江华意合成革有限公司、郑崇谱、浙江天瑞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张存木
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胡经云、浙江长兴威尔鹰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李德
国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南胜宇、周庆平分别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由陈秀萍、赵爱芳、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由温州市森泰石化有限公司、温州市亚泰进出口有限公司、陈叶、陈金生、叶
玉香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由温州诚通物资有限公司、娄斐、温州华创物资有限公司、金长勇、浙江金氏
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金顺发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陈燕惠、蔡大卫、毛长存、徐芳、陈修碧、毛喜乐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由苍南县天马家电超市有限公司、吴青芳、董文凯、董希杯分别在合同约定的
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伍胜、陈银龙、陈乙飞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承担保证责任
由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瑞安市华耐针纺有限公司、陈小坤、卢海妹分别
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和平电气有限公司、索肯和平（上海）电气有限公司、万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高永强、黄旭夏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浙江飞雷电气有限公司、支胜远、浙江南气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约定
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东方造船集团、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润源电子有限公司、陈乐芬、
胡志芬、程陆益、陈伍胜、陈通考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瑞安市易车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中盛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盛峰石化有限公
司、浙江金色铜业有限公司、陈文博、薛普峰、何顺泽、何纪省、王小敏分别在
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海瑞皮革有限公司（曾用名：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叶
权申、刘劭、王克宇、阮春道、胡福林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陈志德、浙江巨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叶孙勇、温州市格雅诗服饰有限公
司、陈俏、胡海强、陈达飞、胡连平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海瑞皮革有限公司（曾用名：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银星经贸有限公司、
李捷、胡福林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温州市瓯海恒达鞋业有限公司、浙江赛特鞋业有限公司、郑清海、任丽兰、
郑和宽、邱高文、温州致富皮业有限公司、东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
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由唐荣建在
合同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由正宇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金宇灯饰有限公司、五龙控股有限公司、乐清市
爱玛服饰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浙江麦高鞋业有限公司、余安胜、陈月平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
证责任
由浙江三正气动有限公司、金和平、赵双和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
证责任

抵押物情况

抵押物1：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
27156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08646.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42071.22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2（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554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0216.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979.27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1：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
27156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08646.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42071.22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2（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359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5437.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726.37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3（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587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6351.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359.39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4（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580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6320.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366.84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5（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850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1402.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444.55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6（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560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0242.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981.00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7（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724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6899.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833.76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1：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
27156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08646.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42071.22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2（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255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9020.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726.04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3（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4214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6859.8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886.57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4（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554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0216.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979.16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5（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359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5437.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999.23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6（为抵押物1的一部分）：由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曹埭村金州工业园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560万元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0242.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789.04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1：:立天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平阳县萧江镇世纪大道（凤头村）的两处工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其中一处房产
建筑面积8769.6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521万元；另一处房产建筑面积11251.2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3785.49万元，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10632.1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
抵押物1：由温州市鹿城东瓯卷帘制造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花源路12号的厂房提供最高额1300万元抵押担保，房产面
积1350.1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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